劳务派遣单位年度经营情况报告
（        年度）

	一、 单位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           信用代码
	

	经营地址
	

	许可证有效期限（分公司填上级总公司的）
	
	许可证编号（分公司填上级总公司的）
	

	单位类型
	（ ）劳务派遣公司   （）劳务派遣子公司    （）劳务派遣分公司

	社会保险             登记机关
	
	社会保险          登记证号
	
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	
	办公电话
	

	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单位非派遣员工总数
	
	经营场所面积
	
	是否有组建工会
	（ ）是 （）否

	年度营业总收入（万元）
	（见说明2）

	二、劳务派遣基本情况（见说明3）

	被派遣劳动者总数
	
	参加工会情况
	是否参加工会
	参加工会人数

	
	
	
	
	

	年度支付被派遣劳动者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	
	年度缴纳被派遣劳动者社保总额（万元）
	

	派遣单位情况
	①机关事业
	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
	③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
	④其他内资企业
	总计

	企业数（家）
	
	
	
	
	

	派遣人数
	
	
	
	
	

	三、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情况

	已签订劳动    合同人数
	
	2年及以上
	
	未签劳动合同人数
	

	
	
	2年以下
	
	
	

	有无派遣其他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人员
	（）无（）有（有的话请注明类型及人数）

	四、被派遣劳动者基本情况（可另附纸）

	序号
	姓名
	派遣工劳动合同起止日期
	派往用工单位情况
	工资支付
	社会保险参保情况
	是否参加工会

	
	
	
	用工单位名称
	岗位
	劳务协议起止日期
	月均（元）
	养老、工伤、失业
	  医疗、 生育
	

	1
	张三
	2024.1.1—2026.1.1
	柳州xxxx厂
	车工
	2024.1.1—2025.12.31
	2500
	√
	√
	√

	2
	李四
	未签合同
	柳州xxxxx公司
	销售
	未签
	2800
	×
	×
	×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
	五、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情况

	项       目
	养老保险
	工伤保险
	失业保险
	医疗保险
	生育保险

	应参保人数
	
	
	
	
	

	实际参保人数
	
	
	
	
	

	六、接受劳务派遣单位情况（可另附纸）

	序号
	用工单位名称
	劳务派遣协议起止日期
	行业（见说明4）
	岗位
	劳务派遣用工总数
	劳务派遣占用工单位总用工数比例（%）（见说明5）
	2025年月人均工资 （元）
	支付派遣员工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	缴纳派遣员工社会保险费（万元）

	1
	柳州xxx厂
	2024.1.1—2025.12.31
	
	操作工、包装工
	
	
	
	
	

	2
	柳州xxx公司
	未签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
	汇总
	
	
	
	
	
	
	
	
	

	七、设立子公司、分公司等情况

	子公司情况
	柳州xxx有限公司（子公司）     /无子公司
	是否经营劳务派遣
	经营/不经营
	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情况
	202x年x月x日在xx取得许可/未取得许可

	分公司情况
	柳州xxx有限公司xxx分公司    /无分公司
	是否经营劳务派遣
	经营/不经营
	劳务派遣备案情况
	202x年x月x日在xx取得许可/未取得许可

	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      月     日


特别说明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表格内容均为示范例子，各单位应按实际填写。 

2.单位2025年营业总收入指的是单位所有经营业务所产生的收入，并不单指劳务派遣业务产生的收入。取单位审计报告利润表“营业收入或者主营业务收入”数值，集团总部取合并报表总数。分公司取税务系统上一年度税务发票金额汇总数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如单位2025年度无劳务派遣业务发生，开展的经营活动不属于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七条的“用人单位以承揽、外包等名义，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用劳动者的”情形，可在表中“二、劳务派遣基本情况”后填写“（无劳务派遣业务）”即可，“三、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情况”、“四、被派遣劳动者基本情况”、“五、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情况”和“六、接受劳务派遣单位情况”相关内容无需填写。
4.“行业”栏以数字代码填写：①制造业；②金融业；③商贸服务业；④建筑业；⑤其他。5.“劳务派遣占用工单位总用工数比例”根据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四条规定，劳务派遣用工占比=劳务派遣用工人数/（劳务派遣用工人数+用工单位自有员工人数）。

